
臺北市政府 92.04.10.  府訴字第０九二０三五四六０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九十二年一月二

十日北市衛四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七六二００號行政處分書，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訴願人未經申請核准，於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網站上（網址： xxxxx

　　）　刊登「○○」化粧品廣告，其內容載有：「商品名稱：○○......促銷

　　特價：一二００　訂購：....品牌介紹：女人二十五歲，開始拉警報......

　　○○，以最先進的科技，直接輸入真皮層，預防並修復臉上每一道細紋....

　　..新生代時空膠囊......功效......能讓肌膚緊急修護到完美狀態，　含有

　　 Ceramidel　能賦予肌膚天然保濕膜......能幫助您修護老化......用法：

　　（日／晚）化粧水之後取一顆使用，均勻按摩臉部......○○......○○..

　　....○○......ＴＥＬ： xxxxx、ＦＡＸ：xxxxx...... 」，案經臺北市松

　　山區衛生所查獲後，以九十二年一月三日北市松衛三字第０九一六０八九五

　　六００號函移臺北市南港區衛生所處理。經南港區衛生所於九十二年一月十

　　日訪談訴願人之代表人○○並作成談話紀錄後，以九十二年一月十日北市南

　　衛三字第０九二六０００六七００號函檢附談話紀錄及相關資料報請原處分

　　機關處理。

二、經原處分機關核認訴願人之廣告內容文字未於事前申請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違反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乃依同條例第三十條第一

　　項規定，以九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北市衛四字第０九二三０二七六二００號行

　　政處分書，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令違規廣告應立即停止登載。

　　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二年二月六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二月十三日補正訴願程

　　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本條例所稱衛生主管機關︰在中央為



　　行政院衛生署；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第

　　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刺激嗅

　　覺，掩飾體臭或修飾容貌之物品；其範圍及種類，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之。」第二十四條規定：「化粧品不得於報紙、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

　　、電影、電視及其他傳播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有傷風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

　　。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

　　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

　　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五萬元以下罰鍰；......」

　　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年八月七日衛署藥字第九六三九四０號公告：「主旨：公

　　告化粧品之範圍及種類（如附件一）......自即日起實施。......附件一

　　化粧品種類表......三、化粧水類......2.一般化粧水......七、面霜乳液

　　類......�防晒面霜�營養面霜......九、洗臉用化粧品類：1.洗面霜（乳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衛署藥字第０九一００六八四０九號函釋

　　：「主旨：有關貴公司函請同意『化粧保養品廣告申請得以公司、經銷商、

　　或代理商提出，而不要硬性規定一定要以產製工廠提出』乙案......說明：

　　....二、化粧品製造或輸入廠商授權其他廠商代為申請化粧品廣告，只要提

　　具授權書，應無不可。惟如該廣告涉嫌違規，將依法處分授權者（即化粧品

　　製造或輸入廠商）。」

　　臺北市政府九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府秘二字第九０一０七九八一００號公告：

　　「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年九月一日起生效。......

　　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務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

　　....（二）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非化粧品廠商：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前後條文核對觀察，主要係

　　　規範化粧品輸入與製造廠商之責任，該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所指之

　　　化粧品廠商，應指上開輸入廠商與製造商而言，非指化粧品之販賣業者。

　　　況訴願人係在網站販賣商品之網路科技型公司，化粧品僅為對外銷售商品

　　　之一部分，如僅以有銷售化粧品乙事，即遽認訴願人為化粧品廠商，有欠

　　　妥適。

（二）系爭產品是否為該條例所規範之化粧品仍有質疑：查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

　　　第三條規定：「本條例所稱化粧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滋潤髮膚刺激嗅

　　　覺，掩飾體臭或修飾容貌之物品，其範圍及種類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公告



　　　之。」次查依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年八月七日衛署藥字第九六三九四０號公

　　　告，內容對化粧品範圍及種類有所列明，該公告之化粧品列有十五項種類

　　　。系爭產品「雅頓時空緊緻超值組」無法歸類其中任何乙項，原處分內容

　　　顯未對系爭產品應屬何項公告之化粧品加以述明，遽認系爭產品為該條例

　　　規範之化粧品，認事用法，殊有違誤。

（三）系爭產品非利用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傳播工具行

　　　銷：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化粧品不得於報紙、

　　　刊物、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及其他傳播工具登載或宣播猥褻

　　　、有傷風化或虛偽誇大之廣告。」故同條第二項規定所指之登載或宣播廣

　　　告，應係指在第一項規定所列舉之傳播工具上為刊載或宣播廣告之行為，

　　　然前開規定所示之傳播工具，統合其特徵為來自廣告主單方面訊息之傳輸

　　　，與網路世界本身係在互動式訊息之交換有別，前開規定所指之傳播工具

　　　是否包含網站之登載行為，即值商榷？

（四）本案是否存有廣告行為尚待釐清：訴願人確有利用網站虛擬商品銷售系爭

　　　產品，惟僅於網頁上介紹該產品，令有意購買之人瞭解產品之性質，並於

　　　網站上下單訂購，惟原處分機關卻逕將圖像與文字解讀為廣告，認定事實

　　　顯屬有誤。按於網站中從事買賣銷售，必將商品虛擬化，以網路世界為一

　　　展售商場，再將虛擬商品展示於該商場，有意購買者即於網路上下訂完成

　　　交易，為該種虛擬商品之描繪行為本與一般廣告行為不同。

（五）憲法第十一條、第十五條及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人民有著作及出版之

　　　自由。」、「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中華民國領

　　　域內一切貨物應許自由流通。」查通觀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全文，主要係

　　　在規範化粧品輸入商與製造商對於化粧品之安全及衛生應負一定之責任。

　　　縱為避免化粧品廠商利用誇大不實廣告行為，藉以侵害消費者權利，然於

　　　該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已有規範，且於公平交易法亦有所規定，已

　　　足以防制上開情事，無需在該條第二項規定採取廣告事先核准審查之必要

　　　。該項規定，不僅有侵害廣告著作自由之虞，且對於廠商之貨物行銷造成

　　　嚴重影響。況訴願人之商品買賣係採網路虛擬販售，如網路所刊載之文字

　　　、圖畫動輒頻遭認定為廣告，且需採取事前核准制度，則訴願人於貨物之

　　　流通自由，顯遭嚴重侵犯。

（六）按公平交易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而有限制競爭

　　　或妨礙公平競爭之虞者，事業不得為之......二、無正當理由，對他事業

　　　給予差別待遇之行為。......」，由於網路本無國籍地域之限制，原處分



　　　機關以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限制國內廠商於網路

　　　上刊載，卻無限制國外廠商刊載及輸入。造成國外廠商可於網路刊載產品

　　　圖文並供國內消費者閱覽並售予國內消費者而無須受該條例規定之約束，

　　　原處分機關實已構成「差別待遇之行為」。

三、卷查訴願人未經申請核准，刊登系爭產品廣告之事實，有臺北市松山區衛生

　　所九十二年一月三日北市松衛三字第０九一六０八九五六００號函暨所附系

　　爭產品廣告影本及臺北市南港區衛生所九十二年一月十日訪談訴願人之代表

　　人○○之談話紀錄影本附卷可稽，且為訴願人所不否認。按化粧品衛生管理

　　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化粧品之廠商登載或宣播廣告時，應於事前將

　　所有文字、畫面或言詞，申請中央或直轄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並向傳播機

　　構繳驗核准之證明文件。查本件訴願人刊登之系爭廣告既未經申請原處分機

　　關核准，即擅自刊載於網路商店上，其違規事證明確，足堪認定。

四、至訴願理由主張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所指之化粧品廠

　　商，應指化粧品之輸入廠商與製造商而言，非指化粧品之販賣業者乙節。查

　　依一般商場交易習慣，所謂之「廠」係指製造工廠即製造業者而言，「商」

　　係指輸入業者及銷售販賣業者而言；又依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之立法體系以

　　觀，其第二章為輸入及販賣，第三章為製造，是該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所

　　謂之「化粧品廠商」，應指製造、輸入及販賣之業者而言，是訴願人主張化

　　粧品廠商係指化粧品之輸入廠商與製造商，顯係誤解。本件訴願人為達系爭

　　產品銷售之目的，於其網路商店上刊登系爭產品廣告，理應於事前申請衛生

　　主管機關核准或請系爭產品之製造商或輸入商申請核准後，始得刊播，此外

　　，依前揭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衛署藥字第０九一００六八四

　　０九號函釋意旨，訴願人亦得於取得系爭產品之輸入廠商或製造廠商之授權

　　後辦理刊播化粧品廣告事前申請核准之程序。又訴願理由主張系爭產品並非

　　屬行政院衛生署八十年八月七日衛署藥字第九六三九四０號公告之化粧品範

　　圍及種類，原處分內容顯未對系爭產品應屬何項公告之化粧品加以述明云云

　　。查系爭產品「○○」包含「○○」、「○○」、「○○」及「○○」等產

　　品，而系爭廣告刊登內容有「......功效......能讓肌膚緊急修護到完美狀

　　態，含有 Ceramidel能賦予肌膚天然保濕膜......能幫助您修護老化......

　　用法：（日／晚）化粧水之後取一顆使用，均勻按摩臉部......」等詞句，

　　依訴願人刊登之廣告內容，與前揭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三條規定之化粧品

　　定義，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修飾容貌之物品，並無不符，其範圍種類應

　　屬前揭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化粧品種類表第七項「面霜乳液類」，又系爭產



　　品亦包含「顯效柔和潔面乳」及「時空化粧水」，該二項產品明顯即屬於前

　　揭行政院衛生署公告之化粧品種類表第三項「化粧水類」及第九項「洗臉用

　　化粧品類」。是系爭產品係屬化粧品應無疑義，訴願人此部分主張，不足採

　　據。

五、另訴願理由主張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所指之登載或宣

　　播廣告應係指在第一項規定所列舉之傳播工具上為刊載或宣播廣告之行為，

　　然前開規定所示之傳播工具，統合其特徵為來自廣告主單方面訊息之傳輸，

　　與網路世界本身係在互動式訊息之交換有別，前開規定所指之傳播工具是否

　　包含網站之登載行為，即值商榷乙節。按廣告行為係藉由傳播媒體將商品或

　　服務之訊息散布予不特定人知悉，以達到招徠消費者購買或消費之目的，亦

　　即廣告係以「傳播」為核心概念，要與傳播工具是否係單方面訊息之傳輸或

　　互動式訊息之交換方式無關，而網路商店之性質即係提供業者或民眾刊登所

　　販售產品之相關資訊之管道，並使該等資訊藉由網際網路之功能使不特定人

　　得上網閱覽，達到招徠消費者購買之目的，此一行為自屬廣告行為；況前揭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傳播工具除列舉報紙、刊物、

　　傳單、廣播、幻燈片、電影、電視等管道外，復規定「其他傳播工具」，即

　　係為因應科技進步可能產生之新類型傳播工具如網站等之概括規定。至訴願

　　理由所陳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不僅有侵害廣告著作自

　　由之虞，且對於廠商之貨物行銷造成嚴重影響及網路所刊載之文字、圖畫動

　　輒頻遭認定為廣告，且需採取事前核准制度，則訴願人於貨物之流通自由，

　　顯遭嚴重侵犯云云。按前揭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規定係

　　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布之現行有效法律，非經違憲之宣告，自屬有效

　　，原處分機關即得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化粧品廠商亦因此而負有作為或不

　　作為之義務。

六、此外，訴願理由復指陳原處分機關以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限制國內廠商於網路上刊載，卻無限制國外廠商刊載及輸入，造成國

　　外廠商可於網路刊載產品圖文並供國內消費者閱覽並售予國內消費者而無須

　　受該條例規定之約束，實已構成「差別待遇之行為」等語。按公平交易法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係以「事業」為規範對象，原處分機關為行政機關，自不

　　受該項規定之規範。況我國法令之效力僅及於我國治權範圍內，本件違規行

　　為係未經核准刊登化粧品廣告之行為，並非化粧品交易之行為，是於我國治

　　權範圍內發生之違規行為，均需受我國有效法令之拘束，不論係國內廠商或

　　國外廠商若於我國治權範圍內未經核准刊登化粧品廣告，均係違反前揭化粧



　　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而應受處分，反之，如違規行為發

　　生於國外，雖然可能有於國內進行交易之事實，因化粧品交易行為尚非前揭

　　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所規範之違規行為，依我國法令

　　效力僅及於我國治權範圍之原理，其不受我國法令之拘束，與原處分機關是

　　否有「差別待遇之行為」無關。綜上，訴願理由主張各節均不足採據。從而

　　，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處以訴願人新臺幣一萬元罰鍰，並令違規廣告應

　　立即停止登載，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劉靜嫻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二　　 年　　四　　月　　十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三段一巷一號）


